
臺北市政府 99.05.03.  府訴字第 09970043000號訴願決定書

訴　　願　　人　財團法人○○浸信會

代　　表　　人　陽○○

原 處 分 機 關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訴願人因辦理新移民女性暨家庭支持性服務計畫補助事件，不服原處分機

關民國 98年 12月 31日北市社婦幼字第 09846552800號函，提起訴願，

本府決定如下：

　　主文

訴願駁回。

　　事實

訴願人為辦理 98年度新移民生活適應輔導進階課程及支持性生活適應講座

，依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98年度補助民間團體辦理新移民女性暨家庭支持性

服務計畫第柒點規定，於民國（下同） 98年 2月 13日向原處分機關申請新

移民支持性服務補助，經原處分機關以 98年 3月 16日北市社婦幼字第 09833

596505號函核准補助訴願人新臺幣（下同）8萬 5,000元，並請其於活動辦

理完成後 1個月內（最遲不得逾 98年 12月 15日）辦理核銷在案。嗣訴願人

於 98年 12月 14日檢具相關單據向原處分機關辦理核銷，經原處分機關查得

訴願人辦理核銷之原始支出憑證單據有虛偽不實之情事，乃依臺北市政府

社會局 98年度補助民間團體辦理新移民女性暨家庭支持性服務計畫第拾點

第 7款規定，以訴願人未依規定辦理核銷為由，以 98年 12月 31日北市社婦

幼字第 09846552800號函，核定自 99年起停止訴願人該項補助 3年，並扣除

該等不實款項，同意核銷總額共計 8萬 3,700元。訴願人對於原處分機關核

定自 99年起停止該項訴願人補助 3年之處分不服，於 99年 1月 28日向本府提

起訴願，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

　　理由

一、按臺北市推展社會福利服務補助辦法第 1條規定：「臺北市政府（以

　　下簡稱本府）為加強輔導法人、機構、學校或團體推展臺北市社會福

　　利服務，改善設施設備及充實服務方案，以提昇社會服務品質，特訂

　　定本辦法。」第 9條第 1款規定：「受補助者應依下列規定辦理：一、

　　依主管機關核定計畫執行；事後檢具收據核銷撥款......。」第 11條

　　第 6款規定：「主管機關應依下列規定辦理督導與考核： ......六、



　　受補助者檢送之申請文件、辦理成果資料或補助款使用之原始憑證有

　　偽造、變造或隱匿等不實情事，主管機關得停止受理受補助者該項計

　　畫之補助申請一至三年。如涉及刑事責任者，移送司法機關偵辦。」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98年度補助民間團體辦理新移民女性暨家庭支持性

　　服務計畫第壹點規定：「目的：依據本府頒訂之『臺北市新移民照顧

　　輔導措施及實施方案』，臺北市政府社會局（以下簡稱本局）為維護

　　本市新移民女性暨其家庭權益，建立完整之照顧服務體系，特結合民

　　間社會福利團體，提供相關支持性服務方案，特訂定本計畫。本補助

　　計畫之目標重點包括：提升生活適應能力、建構社會支持網絡、落實

　　社會多元文化融合觀念宣導、及提升工作人員之專業知能。」第貳點

　　規定：「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社會局。」第參點規定：「補助對象

　　：申請補助對象需符合以下條件：(一)依法登記或立案之法人、機構

　　、學校或團體。(二)行政組織與財務健全。(三)申請補助項目與申請

　　者之設立宗旨相符。肆、本補助計畫之服務對象：與本市市民辦妥結

　　婚登記，或實際居住於本市，已入境居留、定居、依親居留、團聚、

　　長期居留或取得我國國籍之本市新移民女性暨其家庭......。」第伍

　　點規定：「申請時間：一、採集件申請，申請分三階段：(一)第一階

　　段：活動辦理期間為 2月至 5月，截止收件日期為 2月 13日。(二 )第二

　　階段：活動辦理期間為 6月至 9月，截止收件日期為 5月 15日。(三)第 

　　三階段：活動辦理期間為 10月至 12月 10日，截止收件日期為 9月 15日.

　　 .....。」第柒點規定：「申請補助項目及標準：一、一般性補助：

　　 依方案內容核定補助額度，最高補助 80%，補助內容及項目如下：(

　　一)新移民支持性服務： 1.辦理促進新移民與其家庭權益及福利服務

　　活動，內容為支持成長、家庭關係、親職教育、夫妻溝通與婚姻經營

　　、生活適應、權益保障講座、種子師資培訓等。 2.辦理形式：(1)團

　　體：一般團體補助金額最高不得超過新臺幣 4萬元；若備有翻譯之團

　　體，最高補助金額為新臺幣 8萬元。團體輔導方案為達最高效益，必 

　　須有達 8人以上形成團體，10人以上可補助　1位協同帶領人。(2)座

　　談會、講座課程：如為超過 2天以上或總時數超過 8小時以上之生活適

　　應課程，內容需包括人身安全與愛滋病宣導各 1小時 ......。」第拾

　　點第 7款規定：「督導及財務處理......七、核銷及執行情形將作為

　　本局未來補助之參考，若有使用不當情事或未依規定辦理核銷，除停

　　止該項補助三年外，並依有關規定處理......。」



二、本件訴願理由略以：訴願人 98年 4月 6日於○○文具行購買白板筆 2盒

　　計 500元及雷射碳粉 800元，共計 1,300元，該店當時只有 1位老先生看

　　店，老先生請訴願人自己填寫空白收據，且囑咐每張收據金額不得超

　　過 1, 000元，因購買文具共計 1,300元，因此老先生交付購買人 2張空

　　白收據，該 2張空白收據之萬、千金額欄位皆以黑筆刪除，以防填寫

　　較高金額，並已蓋好免用發票專用章，訴願人因此自己填寫 2張空白

　　收據，但又自以為聰明的分別填寫不同日期。訴願人拿取收據時未想

　　到要確定免用發票專用章是否為財政部臺北市國稅局的登記章，為何

　　上開 2張單據之發票章不同，訴願人也不了解，文具行女老闆的說法

　　，讓原處分機關懷疑訴願人自己刻發票章造假，訴願人百口莫辯，難

　　道要向財政部臺北市國稅局詢問該文具店的登記印鑑情況才能證明未

　　造假嗎？訴願人執行 98年計畫的確有行政疏忽，但絕無造假，期望原

　　處分機關考量訴願人以往服務的努力及本會學員有順利取得歸化國籍

　　上課總時數認證之需要，給予其他處罰。　

三、按原處分機關為維護本市新移民女性暨其家庭權益，建立完整之照顧

　　服務體系，特結合民間社會福利團體，提供相關支持性服務方案，特

　　訂定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98年度補助民間團體辦理新移民女性暨家庭支

　　持性服務計畫。關於上開計畫之督導及財務處理，依臺北市政府社會

　　局 98年度補助民間團體辦理新移民女性暨家庭支持性服務計畫第拾點

　　第 7款規定，核銷及執行情形將作為原處分機關未來補助之參考，若 

　　有使用不當情事或未依規定辦理核銷，除停止該項補助 3年外，並依

　　有關規定處理。另受補助者檢送之申請文件、辦理成果資料或補助款

　　使用之原始憑證有偽造、變造或隱匿等不實情事，主管機關得停止受

　　理受補助者該項計畫之補助申請 1年至 3年，亦為臺北市推展社會福利

　　服務補助辦法第 11條第 6款所明定。查訴願人為辦理 98年度新移民生

　　活適應輔導進階課程及支持性生活適應講座，依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98

　　年度補助民間團體辦理新移民女性暨家庭支持性服務計畫第柒點規定

　　，於 98年 2月 13日向原處分機關申請新移民支持性服務補助，經原處

　　分機關核准補助訴願人 8萬 5,000元，並請其於活動辦理完成後 1個月

　　內（最遲不得逾 98年 12月 15日）辦理核銷在案。嗣訴願人於 98年 12月

　　14日檢具相關單據向原處分機關辦理核銷，經原處分機關查得訴願人

　　辦理核銷之原始支出憑證單據有虛偽不實之情事，有訴願人檢送之 98

　　年 4月 6日及 6月 1日免用統一發票收據 2紙、○○文具行傳真予原處分



　　機關之該文具行免用發票專用印章印文及原處分機關公務電話紀錄等

　　影本附卷可稽。則原處分機關以訴願人未依規定辦理核銷為由，核定

　　自 99年起停止訴願人該項補助 3年，自屬有據。

四、至訴願人主張系爭收據拿取時已蓋好免用發票章，其當時未想到要確

　　定免用發票章是否為財政部臺北市國稅局的登記章，為何上開 2張單

　　據之發票章不同，訴願人也不了解，文具行女老闆的說法，讓原處分

　　機關懷疑訴願人自己刻發票章造假，難道要向財政部臺北市國稅局詢

　　問該文具店的登記印鑑情況才能證明未造假等語。經查，原處分機關

　　依訴願人申報核銷之白板筆、墨水匣等收據上蓋有振德文具行之免用

　　發票專用章，於 98年 12月 17日電詢○○文具行老闆娘劉小姐略以：「

　　......承辦人：你們有賣 250塊的白板筆嗎？劉：沒有賣這麼貴的啦~

　　就算是日本無毒的也不可能賣這麼貴。承辦人：因為我們社會局在核

　　銷 1個單位的補助案，單據上有 1支 250塊的白板筆，我們非常好奇，

　　所以才打電話詢問一下。劉：那可能不是我們賣的，我們是中盤商，

　　有可能是下游廠商用我們的收據，我們之前有跟下游廠商講，不可以

　　再自行刻章用我們的名義開收據。......。」「......承辦人：劉小

　　姐請問一下，我可以傳真核銷單位的收據給您確定是不是你們公司章

　　？老闆娘劉小姐：好的。......承辦人：劉小姐，請問您收到傳真了

　　嗎？劉小姐：收到，確定不是我們家的印章。......承辦人：劉小姐

　　，請問可不可以傳真你們家的印章讓我們比對，這樣我們在公文書寫

　　上會有憑據。劉小姐：好的。」原處分機關就系爭 2張收據上之○○

　　文具行免用統一發票專用章與○○文具行傳真供原處分機關核對之統

　　一發票專用印章二者顯然不同乙節，於 98年 12月 18日上午 9時 50分以

　　電話詢問購買系爭收據上記載物品之訴願人社工張○○略以：「....

　　..承辦人：請問您去哪裡購買(指白板筆)？張：三重的文具店。承辦

　　人：為什麼到三重去購買？張：因為住在附近。......承辦人：我們

　　特別傳真這張收據去給店家，店家的確表示不是他們家的免用發票章

　　，會不會是您在松山附近的文具行購買，他給您這張收據？張：沒有

　　，我在三重購買。承辦人：你非常確定嗎？張：是的，我不可能去刻

　　一個章。承辦人：你知道這家文具店靠近哪裏？張：我不太記得了。

　　承辦人：您不是住在附近？應該會有印象。張：嗯 ......(停頓好一

　　會)，好像是我有次去市圖那，去那附近購買的。承辦人：哪個市圖 

　　？張：靠近忠孝橋下面，樓下有松青超市的那個市圖......。」訴願



　　人社工張○○於同日上午 10時 30分以電話向原處分機關提出說明略以

　　：「張：我剛剛所說的三重市圖是重安路的圖書館。承辦人：我知道

　　。張：我們有 1次去辦活動，我順路去買的。承辦人：那你知道那家

　　文具店的名字嗎？張：不知道，我只去過 1次。承辦人：那距離會很

　　遠嗎？張：不會，就在那附近，我從圖書館後面的停車場騎車去，那

　　家文具店就在巷子裡面，騎車大概不到 5分鐘。承辦人：你不是說你

　　是因為住在附近，才過去那邊買，怎麼現在又說是辦活動去買？張：

　　我是住重新路 4段附近，我就想成是在我家附近買的。承辦人：你說

　　你只去過 1次，那為什麼收據會寫成兩天的日期？張：有嗎？承辦人

　　：有的。張：(不講話)。承辦人：重安街的圖書館下面沒有松青超市

　　.... ..三重只有兩家松青超市，沒有 1家在圖書館樓下。張：不是嗎

　　？（詢問同仁）是全聯超市......。」復查訴願人向原處分機關辦理

　　核銷時所檢附之單據，98年 4月 6日免用統一發票收據上記載購買品名

　　為白板筆，數量為 2，總價 500元，98年 6月 1日免用統一發票收據上記

　　載購買品名為墨水匣，數量為 1，總價為 800元，該 2張收據之買受人

　　均記載為訴願人，收據專用章欄亦均蓋有○○文具行之免用統一發票

　　專用章，惟訴願人自承該 2筆支出係於 98年 4月 6日至○○文具行購買

　　上開物品時所拿之收據，訴願人亦於訴願書中自承該等收據係由其自

　　行填寫，則訴願人辦理核銷之單據有虛偽不實之事證明確，洵堪認定

　　。是原處分機關依 98年度補助民間團體辦理新移民女性暨家庭支持性

　　服務計畫第拾點第 7款規定，核定自 99年起停止訴願人該項補助 3年，

　　並無違誤。訴願主張，不足採據。從而，原處分機關所為處分，揆諸

　　首揭規定，並無不合，應予維持。

五、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依訴願法第 79條第 1項，決定如主文

　　。

　　　　　　　　　　　　　訴願審議委員會代理主任委員　王　曼　萍

　　　　　　　　　　　　　　　　　　　　　　　　委員　劉　宗　德

　　　　　　　　　　　　　　　　　　　　　　　　委員　陳　石　獅

　　　　　　　　　　　　　　　　　　　　　　　　委員　陳　媛　英

　　　　　　　　　　　　　　　　　　　　　　　　委員　紀　聰　吉

　　　　　　　　　　　　　　　　　　　　　　　　委員　戴　東　麗

　　　　　　　　　　　　　　　　　　　　　　　　委員　柯　格　鐘

　　　　　　　　　　　　　　　　　　　　　　　　委員　葉　建　廷



　　　　　　　　　　　　　　　　　　　　　　　　委員　范　文　清

中　　華　　民　　國　　　99　　　年　　 5　　 月　　　3　　　日

　　　　　　　　　　　　　　　　　　　　　　　　市長　郝　龍　斌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蔡立文決行

如對本決定不服者，得於本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個月內，向臺北高等行

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並抄副本送本府。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地址：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 3段 1巷 1號）


